
   

上課地點：高雄市立社教館-研習教室（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號） 

上課日期：111 年 01 月 08、15 日 & 02 月 12、19 日  

          03 月 05、12、19、26 日& 04 月 09、16 日(共 10 節課） 
 

項 

目 
班   別 

星

期 
時間 教師 備註 費用 人數 教 學 內 容 

上課 

地點 

1  書 法 班 六 
13：50 

15：20 

陳 

漢 

強 

國小 

一年級 

以上 

1500 15 

楷書教學，以歐陽詢字體為基礎練
習。認識基本執筆法、運筆法及橫法
練習，進而延伸學習。書法教學示範

(橫、豎、折、點)(自備大楷) 

5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2 故事閱讀班 六 
13：50 

15：20 

吳 

美 

藝 

  國小 

 低年級 
1200 15 

閱讀是語文學習中的基本技能，閱讀
訓練是提高閱讀能力的過程，慢慢學
習除了繪本之外,嘗試看整篇的文
章，理解詞語的意思，讀懂句子與文
章。透過閱讀，也能夠在不知不覺中
學習品格教育。 

7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3 
視覺藝術 

創 作 班 
六 

13：50 

15：20 

林 

靜 

儷 

國小 

中年級 
1500 15 

兒童美術教育是透過藝術的教育，培
養兒童知情意的發展，全人教育的基
礎。教學課程採適齡性的教學(引導+
討論+思考+審美及基本技法) 
1. 隨兒童造形心理發展歷程，給予適

性引導，對生活環境與社會、人
文、自然的體驗與思考，培養獨
立、自主，建立自信心。 

2. 培養敏銳的觀察力、豐富的感受
性，擁有感受力(五感)就能發揮創
造力與想像力。 

3. 認識工具及材料並能加以運用、技
法的掌握與表現，發揮手、眼、腦
並用。 

4. 養成孩子嚴謹的學習態度和基礎
能力提升。 

6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4 
 三 C三 Q 

創 思 班 
六 

15：30 

17：00 

韓 

淑 

君 

幼稚園 

中班以

上 

1500 15 

啟發 CQ、培養 EQ、提昇 IQ，使孩子在
快樂的學習中聰明、靈敏，面對問題
進而解決問題，達到全方位的學習。 

5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5  作 文 班 六 
15：30 

17：00 

洪 

淑 

怡 

  國小 

中、高 

年級 

1500 15 

賞析文章引領創意思維，從閱讀中體
會修辭之美，並能學習善用修辭技
巧，豐富文章的生命力。  

7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

6 
 綜 合 

美 術 班 
六 

15：30 

17：00 

林 

靜 

儷 

國小 

低年級 
1500 15 

兒童美術教育在於培養兒童知、情、
意的發展，並提高表現力與審美能
力。記憶+想像+現實生活=兒童的繪畫
泉源。 
低年級教學課程採單元教學 
1. 培養創造力、想像力。 
2. 促進手眼協調與認知發展。 
3. 提升自我展現與覺察環境的敏銳

度與感受性。 
4. 培養專注力、獨立性與問題解決的

能力、建立美感。 
5. 認識工具及材料的使用、技法的掌

握與表現，養成孩子嚴謹的學習態
度和基礎能力。 

6 
樓 
研 
習 
教 
室 

ㄧ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 通訊報名:110 年 12/01 日開始報名(額滿為止) 

，請至 google表單填寫相關資料與繳費， 

網址 https://bit.ly/3d6aZ6Z 

詳情請洽 0919-882703黃老師 

(二)  現場報名: 12/4&12/18(星期六），報名時間:下午 2：00～下午 5:00 

      現場報名地點：高雄市立社教館 6樓辦公室 

二、詢問電話：8034473-211 杜小姐(白天)   或  0919-882703黃老師 

三、現場報名時請填寫報名表、繳交學費、領取收據、課程表 。 

五、上課日期:請遵照簡章上的日期準時上課，不另行通知。若臨時有事不能來

上課，煩請來電請假( 聯絡電話: 0931-958151橘子老師或當日請假聯絡電話 

8034473#606 )。課堂上點名連續兩堂課未出席者，將打電話通知。 

六、停補課規定：國定假日、連續放假日或天災（如颱風、水災、地震等）經高雄市

政府宣佈停止上課時，當日停課，課程順延補課。 

七、退費規定： 

（一） 報名截止後，因報名人數不足致無法開班，經個別通知後，請持繳費收據

辦退費。 

（二） 報名截止至開課後 2週內，如因病或受傷致無法上課，持有醫師診斷證明

者，得於 1個月內持繳費收費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退費。 

（三） 符合上述退費情形者，應於開課後 1個月內，持繳費收據及相關證明文件 

申請辦理退費。 

八、學生守則： 

(一) 請注意服裝儀容，嚴禁穿拖鞋上課。上、下（等待）電梯請保持安靜勿喧嘩。 

(二) 課程禁止旁聽、試聽或頂替上課。研習教室、走廊請勿奔跑保持安靜勿喧嘩。 

(三) 禁止攜帶食物、飲料到研習教室內。 

             ◎◎◎◎◎主辦單位：高雄市立社教館前鎮社教站◎◎◎◎◎ 


